漳综治办[2010]3号

关于开展2009年度漳州市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好新闻奖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综治办，市综治委各成员单位、市直及驻漳有关新闻单位：

2009年，我市第十六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好新闻奖评选活动共评选出2008年度获奖作品27篇（其中报刊类14篇、网络类3篇、电视类6篇、广播类3篇、摄影类1篇），获省级综治好新闻奖3篇。为进一步加强综治、平安建设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深化“平安漳州”建设，市综治办和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决定继续举办2009年度漳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好新闻奖评选活动。现将评选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评资格

2009年度漳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好新闻奖参评作品为报刊、电视、广播、摄影、网络五类作品。参评作品应是20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在有国内统一刊号的报纸、期刊，经国家正式批准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或省政府新闻办批准的由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和新闻单位主办的具有登载新闻业务资质的新闻网站及各地区政法、综治部门网站（不含网络版、电子版）原创并首次刊播登载的新闻作品。
二、参评项目　

（一）报刊类：

1、消息：以简要文字迅速报道新闻事实的新闻作品。每篇字数限制在1000字以内。
2、评论：对社会关注的新闻事件、热点话题、社会现象等进行事实分析和说理的新闻作品。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署名时评等，不包括杂文和系列评论。每篇字数限制在2000字以内。
3、通讯：用多种表现手法对新闻人物、事件等进行深入报道的新闻作品。包括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闻特写、新闻综述等。每篇字数限制在4000字以内。
4、系列、连续和组合报道：系列报道是指围绕某一主题或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所做的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方式报道；连续报道是指围绕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连续刊发的“跟踪式”报道；组合报道是指围绕同一主题、现象、人物、事件在同期同一版块内刊发的不同体裁的多篇报道。本评选项目不包括系列评论、系列文章和专栏的系列作品。平均单篇作品字数限制在2000字以内。

刊播时间跨年度的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以结束作品刊播年度为准。参评的系列、连续报道要求报送开头、中间、结尾部分各1篇代表作；组合报道选择不超过3件代表作。
（二）广播电视类：
1、消息：定义同报刊类项目。每条时长限制在4分钟以内。

2、评论：定义同报刊类项目。包括以评论为主的述评性节目。每条时长限制在15分钟以内。

3、新闻专题：从不同角度报道、分析同一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社会现象的广播电视新闻作品。包括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闻特写、新闻综述等。每件作品时长限制在45分钟以内。
4、系列、连续和组合报道：定义同报刊类项目。平均单件作品时长限制在8分钟以内。
5、新闻访谈节目：主持人与嘉宾就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和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的谈话节目和新闻人物访谈节目，要求主持人与嘉宾现场交流谈话占整个节目时长不少于2/3。节目时长限制在1小时以内。
6、新闻现场直播：与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同步播出，集现场报道、背景介绍与事态分析等于一体的新闻节目。要求必须以自采新闻现场音像信号为直播主体，采用音像资料的时长不超过整个节目时长的1/3。不包括纪念会、报告会、文艺演出、工程庆典、剪彩仪式、活动开幕式和以演播室直播谈话等为主体的节目。
（三）网络类： 

1、新闻评论：新闻网站首发的原创评论。字数限制在2000字以内。 

2、新闻专题：用图片、文字、音视频、Flash等多媒体手段和多种新闻体裁，从不同角度全面报道同一新闻事件或同一新闻主题的作品，页面层次结构不少于两层。

3、新闻访谈：主持人与嘉宾就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新闻事件或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的在线访谈作品，主持人与嘉宾现场交流谈话内容不少于作品2/3。
（四）摄影类：

报刊和新闻网站首发的新闻摄影作品。

三、有关要求
（一）作品要求
l、参评作品应与2009年政法综治和平安建设的各项工作有关。

2、参评作品应符合宪法和法律，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3、参评作品内容真实，报道及时，主题鲜明，特色突出，语言生动，制作精良，感染力强，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4、消息要求时效性强，语言文字简明扼要，表述准确，逻辑清晰，有完整的新闻要素。
5、评论要求观点鲜明，论点正确，论据准确，分析深刻，论述精辟，论证有力。网络评论要求具有鲜明的网络特色。
6、通讯要求主题鲜明，材料典型，事实准确，结构合理，语言生动，描写有细节，评议、刻画到位，感染力强。
7、报纸、广播、电视的系列、连续和组合报道要求主题鲜明，结构完整，报道全面，有深度。

8、新闻摄影作品要求现场抓拍，表现力强，图像清晰，标题准确，文字说明新闻要素完整，文字简洁。
9、广播电视新闻专题要求主题鲜明，材料典型，事实准确，结构合理，语言（声音、画面）生动，有细节，有深度，音响、画面运用得当，有感染力。
10、广播、电视、网络新闻访谈要求选题恰当，时效性强；嘉宾有代表性、权威性；谈话主题集中，脉络清晰，结构完整；语言简洁生动流畅准确；主持人提问、转承自然得当，对现场节奏把握适度；背景资料运用得当。
11、广播、电视新闻现场直播要求选题重要，策划周密，迅速准确地采集与传播新闻现场信息，导播调度合理，主持应变机敏，音质画面清晰。

12、网络专题要求主题得当，特色鲜明；容量大、采集广、更新快；交互性强、表现形式多样；页面结构清晰、逻辑分明、布局合理，页面设计新颖美观，富有特色，达到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

（二）数量要求
各县（市、区）和有关新闻单位按以下数量推荐报送参评作品：报刊作品，每个县（市、区）不超过12篇，中央、省驻漳新闻单位不超过8篇，闽南日报社不超过15篇，市综治委成员单位不超过5篇；电视作品，除漳州电视台外，各县（市、区）及其它单位不超过10篇，广播、摄影、网络作品数量不限。中央、省驻漳新闻单位以及市属的报刊、电台、电视台参评的作品，由本单位新闻部（记者站）负责推荐报送；市综治委成员单位发表的作品由本单位报送；县（市、区）参评的作品由所在县（市、区）综治办负责推荐报送。

（三）制作要求
1、报刊类作品：除须有一套原件（整张报纸或整本刊物）外，还须另附复印件一式12份。

2、电视、广播类作品：将原版播出作品复制为适用于DVD机播放的光盘，每张盘只录1件参评作品，并另附完整文字稿一式6份及文字稿WORD格式光盘，以上复印或打印用纸统一A4规格。标题字体用黑体加粗，居中；小标题为12号宋体加粗，居中；正文字体为12号宋体。
3、网络类作品：报送12套文字材料，每件作品须附1张能够离线浏览参评作品网上页面的光盘，评论要求为参评作品所在网页；专题要求含所在网站或频道的页面、专题首页和3件代表作的网页；新闻访谈要求含在线访谈全部内容的网页（视频作品须附视频数据）。
4、摄影类作品：参评作品须发表原件1份，原片洗印件1份，一律为8英寸，用硬卡纸装裱，规格见摄影作品推荐表（附件3），并将原片刻录成光盘一并上报，每张照片不能低于1.5M，作品如被省评委会推荐参加全国综治优秀作品评选活动的，届时另加送1套。
（四）填表要求

凡推荐参评作品的，每件必须填写《漳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好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附件1）一式2份；由各县（市、区）综治办和市直单位汇总本县（市、区）及本单位参评作品，并填写《2009年度漳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好新闻奖推荐总表》（附件2）一式2份。《参评作品推荐表》应完整填写至“初评意见”栏，作者及编辑一栏应按刊播时的署名及顺序准确、完整填写，作者人数超过3人的署名集体创作；《推荐总表》各栏须逐项填写，以上两表均需相应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不符合上述要求报送的参评作品，将不予评选。
四、奖励及有关事项
各县（市、区）、各单位要把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好新闻奖评选活动作为作为加强综治和“平安漳州”建设宣传的重要载体，列入3月份综治宣传月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主动参与，精心组织。同时要建立完善推荐作品初评制度，切实把好推荐作品质量关，确保按时、高质做好作品选送工作。2009年度漳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好新闻奖拟设28个奖项：其中报刊奖15个，电视奖6个，广播奖3个，摄影奖2个，网络媒体（含文字、摄影、访谈）类2个；同时省里对报刊类作品设立编辑奖。对获奖作者由市综治办和市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证书、奖金，并将上述获奖作品推荐参加全省2009年度综治好新闻奖评选，若获省级综治好新闻奖由省综治委和省记协颁发证书、奖金，并有希望被推荐参加全国2009年度综治好新闻奖评选。对获国家级、省级奖的，由市综治委配套发给一定奖金。
各地各单位推荐报送的参评作品，请于2009年3月11日前（以寄出的邮戳为准）将参评作品寄达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收，地址：漳州市芗城区元光北路司法大楼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邮编：363000，电话：0596—2936783、2929930，联系人：吴彩玉、吴志凯。

             漳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漳 州 市 新 闻 工 作 者 协 会

            2010年3月1日
主题词：综合治理  好新闻评选    2009年度   通知

抄送：省综治办、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市综治委主任、副主任，市综治好新闻奖各位评委，存档

（共印80份）

附件1：
漳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

新闻作品推荐表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作者姓名
	
	责任编辑
	

	刊播单位
	
	首发日期
	

	刊播版面/栏目/网址
	
	作品字数(时长)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联系地址
	
	邮编
	

	作品

简介
	

	采编

过程
	

	社会

效果
	

	初评

意见
	　　                             2010年  月  日

（请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复评

意见
	2010年  月  日

	定评

意见
	　　　　　                2010年  月  日


附件2

漳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

新闻作品推荐目录

单位（地区）

	编号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字 数

(时长)
	作者

姓名
	编辑

姓名
	刊播单位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经我单位审核,该作品内容真实,申报材料属实。我单位同意推荐上述作品参加2009年度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新闻作品评选。

                                      2010年  月  日

（请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地址
	
	邮编
	


附件3
摄影作品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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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纸背面如下图（缩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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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装有首次发表作品样报的信封粘贴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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